辽宁省信息软件业扩能提质若干措施
贯彻落实全国服务业大会精神，推动服务业扩能提质，聚焦信息软件业领域制定相关措施。信息软件业以关键核心技术自主可控、产业数字化深度融合、新质生产力培育为攻坚方向，围绕工业软件、人工智能、工业互联网等细分领域，加快推进关键技术攻关、产业协同创新、场景示范应用、生态体系完善。到2027年底，全省5G工厂数量达到80家。到2030年底，全省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营业收入年均增速保持5%以上。
1.支持省级首版次工业软件研发及应用。建立省级首版次工业软件认定机制，聚焦研发设计、生产控制、经营管理、运维服务等核心领域，重点支持自主可控、技术先进、填补省内空白的工业软件产品。对通过认定的产品，纳入省级首版次软件推广目录。到2027年底，新增省级首版次工业软件40个。到2030年底，新增省级首版次工业软件100个。（责任单位：省工业和信息化厅）
2.支持工业软件产业服务体系建设。支持引进和新建国家、省级开源平台，支持建设工业软件适配、验证、测试等公共服务平台。到2030年底，建设1-2家工业软件公共服务平台。（责任单位：省工业和信息化厅）
3.支持企业参与数字化诊断服务。支持软件企业转型数字化服务商，提升转型服务供给能力。通过政府购买服务方式，免费为全省规上工业企业提供数字化转型诊断服务，出具“一企一策”转型报告，引导企业梯度开展智能工厂建设。到2027年底，培育先进级及以上智能工厂500个。到2030年底，培育先进级及以上智能工厂1000个。（责任单位：省工业和信息化厅）
4.实施“人工智能+制造”行动。支持人工智能企业与有条件的制造业企业通过“揭榜挂帅”等方式共同开展行业大模型攻关；支持有条件的企业面向研发设计、生产制造等关键环节和视觉检测、智能运维等细分场景，开发推广专用小模型和应用解决方案。打造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“人工智能+制造”标杆应用场景。支持“人工智能+制造”领域标准制修订。到2027年底，遴选100个“人工智能+制造”典型应用场景案例。到2030年底，遴选200个“人工智能+制造”典型应用场景案例。（责任单位：省工业和信息化厅、省科技厅）
5.实施制造业智改数转项目贷款贴息政策。支持制造业企业实施智能化改造、数字化转型等项目。符合条件的项目可享受省级财政不超过一年贷款期市场报价利率（LPR）80%比例的贴息，单个项目年度省级贴息最高不超过500万元。到2027年底，培育工业互联网平台120个。到2030年底，培育工业互联网平台150个。（责任单位：省工业和信息化厅）
6.夯实网络基础设施能力。大力推动电信运营商优化千兆网和5G网络深度覆盖，分阶段推进万兆光网和5G-A等技术商用部署，深入开展5G工厂建设。支持有条件的工业园区推进“万兆园区”试点。加快工业5G专网在设施建设、应用创新、商业模式等方面的实践，探索轻量化、开放化、智能化网络建设运营模式,深化IPv6部署应用,提高网络易用性。计划2026年，2027年每年度新增5G /5G-A基站1万个。到2030年底，全省5G基站数量累计达到19万，建设5G工厂100个。（责任单位：省通信管理局、省工业和信息化厅）
7.提升电信业务开放水平。支持沈阳、大连增值电信业务扩大开放试点，优化服务供给。加大对申请电信主体业务指导和政策解读服务力度，进一步优化审批流程，提高审批效率，电信业务许可事项审核时限优化至10个工作日，实现电子证照同步生成，促进电信服务开放发展。（责任单位：省通信管理局）

8.培育数据企业。围绕数据资源、数据技术、数据服务、数据应用、数据安全、数据基础设施等6大领域，培育数据产业市场主体，繁荣数据要素市场生态，壮大数据产业规模。发放“Token券”，支持高校、科研院所、中小企业、OPC（一人公司）等购买词元，使用智能体调用多模态大模型开展创作与生产，降低企业数据获取成本。到2027年底，全省数据企业达150家以上。到2030年底，全省数据企业达300家以上。（责任单位：省数据局）

9.推动算力产业发展。统筹布局全省算力中心，推动各地区算力项目落地，为“人工智能+”提供算力支撑，打造行业高质量数据集，助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。发放“算力券”，支持高校、科研院所、企业购买智能算力资源开展科学研究、技术攻关、产业化应用等，引导算力需求与资源高效供需匹配。到2027年底，打造行业高质量数据集达300个。到2030年底，打造行业高质量数据集500个以上。（责任单位：省数据局）

以上政策自印发之日起实施，有效期原则上至2027年12月31日。各地区各部门要充分认识信息软件业的重要意义，省工信厅要发挥牵头作用，会同有关部门加强组织协调，相关责任部门要按职责分工分领域推进，加大政策落实力度，形成工作合力。工作推进中要强化调度管理，有效防控风险，重大事项及时向省委、省政府请示报告。



